
附件1
2014年洛阳市市直学校考试招录聘用教师
加分申请表

报考职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位代码：
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报考类别
	
	报考专业
	
	身份证号码
	

	联系电话
	（1）                  （2）                 （3）        

	加分政策
	参加我省“大学生村干部”计划在农村任职满两年以上的考生；或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“三支一扶”大学生，享受加分政策。

	加分理由

（加分条件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审核意见
	年     月     日


填表说明：

1.本表1式2份。

2.连同本表一并提交有效身份证及以下材料：“大学生村干部”提交河南省辖市委组织部出具的服务满两年（截止时间：2014年6月30日）考核合格的证明； “三支一扶”大学生提交《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服务证书》。以上材料均要求原件1份，复印件2份，复印件分别附每份申请表后。
3.报考类别系指高中（含职高）、初中、小学、幼儿园；

4.所填内容务必真实、准确，弄虚作假享受加分政策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录用资格。

